附件1           
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分类奖补标准
	序号
	产业  名称
	单位
	年限
	新发展产业
	从劣变优

	
	
	
	
	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要求
	2016-2020年脱贫户单户单位规模要求
	补助要求
	单位补助标准（元）
	补助要求
	单户单位规模要求
	补助标准（元）

	县级“5”或村级“3”主导产业品种

	1
	中药材（罗汉果）
	亩
	当年新种两次发放
	1亩以上（含）
	1亩以上（含）
	按照《龙胜各族自治县2022年罗汉果加工原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扶持项目实施方案》龙政办发〔2022〕3 号文件标准验收及兑现奖补政策。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验收时每亩（100株）兑现第一次补助300元，每亩销售收入达3000元以上（买方出具的销售收据为凭证，收据为企业的加盖公章、收据为个人的留存电话号码）兑现第二次补助100元。
	1亩以上（含）
	400

	2
	其他中药材品种
	亩
	当年新种一次发放　
	1亩以上（含）（自治区文件规定2亩以上（含）特殊时期规模减半）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执行，下同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亩以上（含）（自治区文件规定2亩以上（含）特殊时期规模减半）
	400

	3
	富硒水果（柑桔）
	亩
	当年新种一次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0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亩以上（含）
	1000

	4
	富硒水果（百香果）
	亩
	当年新种两次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验收时每亩（100株）兑现第一次补助300元，每亩销售收入达2000元以上（买方出具的销售收据为凭证，收据为企业的加盖公章、收据为个人的留存电话号码，零散销售没有收入凭证的以防返贫APP上登记的收入截图为准）兑现第二次补助300元。
	8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验收时每亩（100株）兑现第一次补助300元，每亩销售收入达2000元以上（买方出具的销售收据为凭证，收据为企业的加盖公章、收据为个人的留存电话号码，零散销售没有收入凭证的以防返贫APP上登记的收入截图为准）兑现第二次补助300元。
	1亩以上（含）
	800

	5
	富硒水果（猕猴桃、甜柿）
	亩
	当年新种一次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5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亩以上（含）
	1500

	6
	富硒水果（黄金梨）
	亩
	当年新种一次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2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亩以上（含）
	1200

	7
	富硒水果（其他当年有收入的水果品种）
	亩
	当年新种两次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验收时每亩（100株）兑现第一次补助300元，每亩销售收入达2000元以上（买方出具的销售收据为凭证，收据为企业的加盖公章、收据为个人的留存电话号码，零散销售没有收入凭证的以防返贫APP上登记的收入截图为准）兑现第二次补助300元。
	8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验收时每亩（100株）兑现第一次补助300元，每亩销售收入达2000元以上（买方出具的销售收据为凭证，收据为企业的加盖公章、收据为个人的留存电话号码，零散销售没有收入凭证的以防返贫APP上登记的收入截图为准）兑现第二次补助300元。
	1亩以上（含）
	800

	8
	富硒蔬菜（辣椒、西红柿、叶菜、瓜菜等当年有收入的品种）
	亩
	当年新种两次发放
	1亩以上（含）（自治区文件规定2亩以上（含）特殊时期规模减半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商品率高，验收时每亩兑现第一次补助300元，每亩销售收入达1000元以上（买方出具的销售收据为凭证，收据为企业的加盖公章、收据为个人的留存电话号码，零散销售没有收入凭证的以防返贫APP上登记的收入截图为准）兑现第二次补助300元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商品率高，验收时每亩兑现第一次补助300元，每亩销售收入达1000元以上（买方出具的销售收据为凭证，收据为企业的加盖公章、收据为个人的留存电话号码，零散销售没有收入凭证的以防返贫APP上登记的收入截图为准）兑现第二次补助300元
	1亩以上（含）（自治区文件规定2亩以上（含）特殊时期规模减半
	600

	9
	油茶新造林
	亩
	当年新种一次发放
	2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亩植 100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达到油茶“双千”计划的，按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政策享受补助。
	12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亩植 100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达到油茶“双千”计划的，按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政策享受补助。
	2亩以上（含）
	1200

	10
	老油茶林低产改造
	亩
	当年完成一次性发放
	2亩以上（含）
	
	油茶林每亩保留 56～100 株。剪除枯枝、病枝、寄生枝等，合理整形，修剪后，枝条分布合理、均匀，内部通风透光。进行带状全垦或穴垦，深度要求 10～15 厘米。每年采果后至春梢萌动前施肥 1 次，穴施或沟施，施后回土。达到油茶“双千”计划的，按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政策享受补助。
	600
	油茶林每亩保留 56～100 株。剪除枯枝、病枝、寄生枝等，合理整形，修剪后，枝条分布合理、均匀，内部通风透光。进行带状全垦或穴垦，深度要求 10～15 厘米。每年采果后至春梢萌动前施肥 1 次，穴施或沟施，施后回土。达到油茶“双千”计划的，按自治区油茶“双千”计划政策享受补助。
	2亩以上（含）
	600

	11
	地方特色品种养殖（鸡）
	羽
	当年新增存栏一次性发放
	30羽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散养或圈养，平均个体重1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3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5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建有距离村庄100米以上的专用栏舍养殖，平均个体重1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3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30羽以上（含）
	25

	自选品种（每户只能自主选择1个奖补品种）

	12
	富硒茶叶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株高 20 厘米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20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株高 20 厘米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1亩以上（含）
	2000

	13
	优质稻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水肥管理正常，无严重病虫害，水稻抛插后正常生长。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4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水肥管理正常，无严重病虫害，水稻抛插后正常生长。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1亩以上（含）
	400

	14
	甜糯玉米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2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4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水肥管理正常，无严重病虫害，水稻抛插后正常生长。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2亩以上（含）
	400

	15
	马铃薯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2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亩用种 300 斤。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株高 20 厘米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亩用种 300 斤。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株高 20 厘米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2亩以上（含）
	600

	16
	花生   大豆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1亩以上（含）
	600

	17
	杂粮  杂豆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1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1亩以上（含）
	600

	19
	食用菌
	袋、棒、平方
	　新种，一次性发放　
	1000 袋（棒、平方米）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种植后，开始收获产品。管理正常，无严重病害。验收时采摘率达 90%。
	3元/棒、袋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种植后，开始收获产品。管理正常，无严重病害。验收时采摘率达 90%。
	1000 袋（棒、平方米）以上（含）
	3元/棒、袋　

	18
	根茎薯芋类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2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5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2亩以上（含）
	500

	19
	西甜瓜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2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亩植 500 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株高 20 厘米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亩植 500 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株高 20 厘米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600

	20
	杉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5 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亩植 100 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5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亩植 100 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5 亩以上（含）
	500

	21
	竹
	亩
	　新种，一次性发放
	1 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亩植 50 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8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新技术，亩植 50 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1 亩以上（含）
	800

	22
	鸭
	羽
	当年新增存栏，一次性发放
	40 羽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散养或圈养，平均个体重1.5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2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25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建有距离村庄100米以上的专用栏舍养殖，平均个体重1.5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2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40 羽以上（含）
	25

	23
	鹅
	羽
	当年新增存栏，一次性发放
	20 羽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散养或圈养，平均个体重 2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2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3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建有距离村庄100米以上的专用栏舍养殖，平均个体重 2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2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20 羽以上（含）
	30

	24
	猪
	头
	当年新增存栏，一次性发放
	2 头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散养或圈养，平均个体重 50 公斤以上或饲养2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5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建有距离村庄100米以上的专用栏舍养殖，平均个体重 50 公斤以上或饲养2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2 头以上（含）
	500

	25
	牛
	头
	当年新增存栏，一次性发放
	1 头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散养或圈养，平均个体重 200 公斤以上或饲养6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30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建有距离村庄100米以上的专用栏舍养殖，平均个体重 200 公斤以上或饲养6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 头以上（含）
	3000

	26
	羊
	头
	当年新增存栏，一次性发放
	3 头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散养或圈养，平均个体重10公斤以上或饲养3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3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或建有距离村庄100米以上的专用栏舍养殖，平均个体重10公斤以上或饲养3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3 头以上（含）
	300

	27
	蜜蜂
	箱
	新养殖一次性发放
	20 箱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常用蜂箱，每箱有蜂不少于3 挂，正常养殖管理，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3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常用蜂箱，每箱有蜂不少于3 挂，正常养殖管理，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20 箱以上（含）
	300

	28
	鱼
	亩
	新养殖一次性发放
	0.5 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淡水养殖亩投放苗 500 尾，正常蓄水深 0.4 米以上，池塘少杂草杂物、正常养殖管理（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验收时成活率达 90%。（稻田套养鱼不算）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淡水养殖亩投放苗 500 尾，正常蓄水深 0.4 米以上，池塘少杂草杂物、正常养殖管理（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验收时成活率达 90%。（稻田套养鱼不算
	0.5 亩以上（含）
	600

	29
	龟鳖
	亩
	新养殖一次性发放
	0.5 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85%以上，少杂草杂物、正常养殖管理。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10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85%以上，少杂草杂物、正常养殖管理。验收时成活率达 90%。
	0.5 亩以上（含）
	1000

	30
	泥鳅
	亩
	新养殖一次性发放
	0.5 亩以上（含）
	按照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1.5倍
	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 85%以上，正常蓄水深 0.4 米以上，池塘少杂草杂物、正常养殖管理（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验收时成活率达 90%。（稻田套养泥鳅不算）
	600
	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经营模式，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 85%以上，正常蓄水深 0.4 米以上，池塘少杂草杂物、正常养殖管理（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验收时成活率达 90%。（稻田套养泥鳅不算）
	0.5 亩以上（含）
	600

	31
	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
	户
	成立第一年
	1户以上（含）
	与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同等
	管理正常，验收时能够自主经营，并稍有盈余。
	5000
	
	
	

	32
	农（林）产品加工
	台
	第一年
	1台设备以上（含）
	与监测对象单户单位规模同等
	新购置1台以上加工设备，年内正常生产加工农（林）产品且加工产品收入达3000元以上/年。
	1500
	
	
	


备注：种植类产业规模按照植株收获面积计算；养殖类产业规模按照当年新增存栏数计算；“从劣变优”是指实施项目参与新型经营主体“五统一”（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规程、统一生产标准、统一产品质量、统一品牌销售）合作生产经营、抱团发展的经营模式；或采用设施农业（如水肥一体化、“三避技术”、标准固定棚架、温棚栽培、标准栏舍养殖等）；或品种改良（高接换种、低产改造）；或农机农艺（机械化生产、园艺技术）等提高产量、改善品质的种养先进技术应用；“从劣变优”的项目当年取得明显增产增收。


附件2
     乡（镇）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填报日期：2022 年  月  日
	序号
	村
	屯
	申请人
姓名
	脱贫
年度
	联系电话
	品种
	新发展产业
	从劣变优
	合计申报金额（元）

	
	
	
	
	
	
	
	新实施规模数
	扩大的规模数
	申报奖补金额
	变优情形（如：由什么变成什么）
	申报 规模
	申报奖补金额（元）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3
公 示
（村级、自然屯或村民小组同步公示模板）

现将   乡（镇）    村    年拟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第X批）资金予以公示（内容详见附件），公示期为  天（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如对项目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公示期满，如无异议，公示内容即按程序上报。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XXX 村委，XXXXX（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全国扶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XX 村民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公 示
（镇级模板）

现将    乡（镇）    年拟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第X批）资金予以公示（内容详见附件），公示期为   天（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如对项目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公示期满，如无异议，公示内容即按程序上报。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全国扶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
验收申请表

       乡（镇）        村      屯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名（指模）
	
	身份证号码
	

	家庭人口（人）
	
	脱贫
年度
	
	联系电话
	

	一卡通账号
	

	监测对象补助项目或 2016—2020 年脱贫户申报新发展产业补助项目（规模：亩、头）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
地点
	实施
时间
	出产收入时间
	新发展规模数
	申请补助金额（元）
	备注

	
	
	
	
	
	
	
	

	
	
	
	
	
	
	
	

	
	
	
	
	
	
	小计：
	

	验收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
地点
	实施时间
	出产收入时间
	新发展规模数
	核定补助金额（元）
	备注

	
	
	
	
	
	
	
	

	
	
	
	
	
	
	
	

	
	
	
	
	
	
	
	

	
	
	
	
	
	
	小计：
	





	申报从劣变优补助项目（规模：亩、头）

	项目名称
	升级发展
提质增效
	增加农业
基础设施
	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
	申请补助金 额（元）

	
	
	
	
	

	
	
	
	
	

	
	
	
	
	小计：

	验收情况

	项目名称
	升级发展提质增效
	增加农业基础设施
	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
	核定补助金 额（元）

	
	
	
	
	

	
	
	
	
	

	
	
	
	
	小计：

	合计申请补助金 额（元）
	
	合计核定补助金额（元）
	
	

	验收意见

	


帮扶联系人意见
	




已达奖补标准，同意申请验收（参考）。

签名：             年   月   日

	

村村委会意见（盖章）
	



经查看属实，同意申请上级验收（参考）。




村委会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乡镇验收组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盖章）
	


属实，同意上报审核（参考）。





乡镇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乡（镇）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填报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村
	屯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脱贫  年度
	联系  电话
	品种
	新发展产业
	从劣变优
	合计核定金额（元）

	
	
	
	
	
	
	
	
	新实施规模数
	扩大的规模数
	核定奖补金额（元）
	申报规模
	核定奖补金额（元）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7
公 告
（村级、自然屯或村民小组公告模板）

现将    县（市、区）   乡（镇）   村     年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第 x 批）资金予以公告（内容详见附件）。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地址：XXX 村委，XXXXX（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全国扶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附件：    乡（镇）    村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XX 村民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乡（镇）村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填报单位：        村委会（盖章）                                       填报日期：2022 年  月  日
	序号
	村
	屯
	申请人 姓名
	身份证 号码
	脱贫年度
	联系电话
	品种
	新发展产业
	从劣变优
	
合计核定金额（元）


	
	
	
	
	
	
	
	
	新实施规模数
	扩大的规模数
	核定奖补金额（元）
	申报规模
	核定奖补金额（元）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8
公 告
（镇级公告模板）

现将    县（市、区）    乡（镇）---- 年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第 x 批）资金予以公告（内容详见附件）。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全国扶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附件：   乡（镇）----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XX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乡（镇）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填报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填报日期：2022 年  月  日
	序号
	村
	屯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脱贫年度
	联系电话
	品种
	新发展产业
	从劣变优
	
合计核定金额（元）


	
	
	
	
	
	
	
	
	新实施规模数
	扩大的规模数
	核定奖补金额（元）
	申报规模
	核定奖补金额（元）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9
      年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
申报乡镇：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内容
	    年第 XX 批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经县扶贫领导小组批准、乡镇政府组织实施，XX 等 N 个村张三等 N 户2016-2020年脱贫户、监测对象实施了以奖代补 XXXXX 类型项目，共计申报 xx 万元的奖补资金（项目申请、验收相关材料附后）。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依据xxxx文件，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了 XX 等 N 个村张三等 N 户2016-2020年脱贫户、监测对象实施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经村委实地查看以及乡政府组织人员进行现场验收，情况属实，符合奖补要求，同意发放奖补资金共计 xx 万元。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项目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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